
，．1L

合 同 书

卯 目 名 称 ： 瑞 安市叫： 下 入民1久I,)c 4k 凸 消 内 窥缸 摄像 系统玉见上

甲 方 ： 一萨1虹玄 巾期上）＼氏j飞阮 (Ji'” －久屯人 民l久 ［初J.'乒力服务生12l胁」雀 、铅＿～ ．分[ i，卫

乙 力 ． 』也廿 巾华和页 丿 「 体 橄(~I 限 公 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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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I IJ . I, i, i 仅1h l),!! 1 人 民 队 队 ( J}i, i 久11 ］ 入K | 久 阮1人 丿 j丿服 务 从11扰，I f I 、第 一 分1切， ）

乙 ）） i: ，l', 月1 巾 华 本 匹 丿 j一 指 械个 限 公 司

根 剿 《 中 华 人 民 八 和1且 民 法 典 ）） 、 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1困 政 府 采 购法 》 等 相 关 法 伴 法 规 乙 规 定 ，

扣'Iii/:'I竹 、 日 伲 、 公 平 、 成 实 估I]] 和 绿 色 的 原 则 ， 经 瑞 安 巾 拊 下 人 民 疾 院 （ 瑞 安 市 人 民 队 匠

怅 门 ） 服 务 从1 扑 捎 下 第 分除 ） （ 以 下 简 称 ： 甲 方 ） 和 温 州 市 华 泰 医 疗 器 械有 限 公 司 （ 以F简

称 乙 月 ） 朸商 一 攷 ， 仇 瑞 安 巾 捎 下 人 民l久I行 ，lk 的 冲 内 窥镑 摄 像 系 统 采 购 约 定 以 下 合 同 条

饮 ， 以 竹 八1司 违 芍 、 全 曲 囮 行 。

，＇．
，、氏

牙 条 ： 尺 购 闯 品 凸 怕 及 合 同 价 格

乙 力 保 哺 提 供 如下 内 谷 的 合 格 产 品 ·

才~IJ向 ［ 品 名 叩 号 规 格 和
完 工 斯数 姑 中 标 价

私， 上 婓1配 置

尸系 统］ 辽 像L机 亲｝r) ， 心 纣I I「-5 1 .•} I 130000 合 同 芩 订 ） ，:; :rn 个 工 作1_I 内

;jr) i :)t纣I LI｀ 一 亏12C I 100000 合 同 签 订 后 叨 个I 作 日 内

剖 i )'c. 纣1 1/、22 l 6200 合 同 签 日 后30 个 工 什LI 内

,?h)'心 纣I l,S D2 l Ol) I 59000 合 同 笭 订 后 ．JO 个 工 作 日 内

由 京 图 格
2.'iOOO 合 同 笭 日 后 切 个1 作 日 内

1 l I - I I I、Al I

沁i 1I［吉 扎 令 主见 篮； ／i<]1， 言IIME8C32E 乙｝ 90000 合 同 签 日 后3() 个 工 作 日 内

I i 匈 fl复 丿1 宁 内 几勹 i兑 I ;j,J i~)IL 乡Ii,1 1<1(BO 之 42000 合 同 签日 后 沁 个 工 作 日 内

片 匈 ／l复II ＇； 内 ）免 伤t 沿斤 ）飞 纣1、!l k 5 5 30 2 58000
合 回 签 订 后 沁 个 工 作 日 内

廿 光 束 j}i)22( i. 1 6C48-l ti 10100
合 回 签 订 后l0 个 上 作 日 内

］

数Ill 台4
',iJ r)'L'纠I \I I)-() |) }̀ I :iOOO

合 同 签 日 后lO 个1 1II LI 内

I只 f ？ 已 于下 祈 光 纣i S !-1:1 4 l('.iOO
合 同 签 日 后 ＇30 个L仵 日 内据祝 钱火 囚 ， ， "

I| ;i}i 丿IL包i i 1 K I·1 1)VI I.3 II l I 600
合 同 签 订 ）舌 i0 个 上 作H 内

丿 剂「 光 纤i Ul28 I 200
合 同 签 日后lO 个T作 日 内

厂 528000
含 松 价

金 硕单位 ： 人 民 币 ／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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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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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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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 I合Il !] 心 价 包 含 从 物 到 达Ill 丿＿』 月 徒II'}＂， 仗 川 所，切们 切 如11, 包 拈 但 小 限 ） 向 品 购

＇，外 费 、 包 裴d,( 、 归 输 I，,i 、 装 卸 货 、 保 险 货 、 实妆 调 式 货 、 技 术 服 务 费 、 归 训 费 以 及 保 修 费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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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飞 ： 丿 1） ！ 一晶 标 ，it和 要 求

I 、 乙 J几归l本 合 同 中 所 供 应IY] 货 物 丿 贞 妯 标 itl按 照 国 豖 标 ／仕 、 行 业 标 准 或 制 ）直 厂 彖

个 业标 巾 曲 定 ， 上 述标 准 个 一 致 旧 ， 以 严格 的 标 市 为 准 。 没 有 匡屠 标 准 、 行 业 标1ii和 企

寸1八阮1:I]们 ， 按 照 迪 祁 标 准 或 者 符 合 本 合 同 目 的 的 竹 定 标 准 确 定 。

、?
} 乙 万 所 出 售I•.I'] 货 物 还 应 符 合 困 涿 和 浙 江 省 有 关 安 全 、 环 保 、 卫 芢卜乙 规 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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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＿ 条 ： 仪 利 瑕 批 抇 保

l 、 乙 方保证 对 具 出 售 的 货 物 享 有 合 法 的 权 利 。

2 、 乙 方 保 证 在 其 让： 售 的货 物 」不 存 在 什 何 才、 着 向 甲 方 透 码 的 担 保 物权 ， 如 抵押 权 、

质 抖忭义 、 闭 置 权 等 。

:3 、 乙 方 保 址 JU引 出 售I:I1] 货 物 没 有 侵 犯 任 何 第 三 人 的 知 识 产 权 和 j商 业 秘 密 等 权 利 。

l 、 如 甲 方 使 用 该 货 物 构 成 ＿l心 仅 权 们 ， 则 由 乙 方 承 担 全 部 责 任c

第 四条 · 包 裴 要K

l 、 乙 万 所 出 从1,I1]全 邹 货 物 均 应 桉 标 （廿保 护 措 施 进 行 包 裴 ， 达 类 包 裴 应 适 应 十 远 距

团 ．［五II俞 、 防 剖 、 防 瓜 、 防 协 和 防 驸 蛮 裴 卸 等 要 求 ， 以 确 保 货 物 安 全 九损 地运 抵 指 定 现 场 。

2 、 旬． 个 包裴 箱 内 凶 附 · 一 份 详 细 裴 箱 单 、 质 钺 证 书 和 保修 保 养10一 书 。

第/1 条 · 交 货 咑

合 问 签 订 后 30 个J作 日 内 派送 货 物 至 甲 方指 定 地 点 。

A·勹 、 ` · 夕
牙 ，I ＼ ,j 、 :

屯
叶
阱
日

安 装 完 成 期 限

仪 cj'I 」 中 力 心 知 后 7 个 二［ 仵 口 内 兀 成 女 长 和 翡 试 ， 如 在 规 定 的 时间 内 由 千 乙 方 的 原 因

个IItIL成 久 裴 和 调 试 ， 乙 方 应水 担 山 此 珨 中 方 ，心 成 的 损 失u

第 土 条 ： 肣 收

l 、 乙 方 达 货 i廿旨 定 地 卢 后 ， 山 甲 力 根 厮 货 物 的 技 木 规 格 要 求和 原 鼓 标 泭 ， 对 货 物

过 行 栓 查 验 收 。

2 、 货 物 们 奻 猷 不 足 或 表 面 瑕 疵 ， 甲 方 应 在 验 收llJ 斗面 提 出 ． 对I贞 鹹 问 题 们 并 议 的

应 在 安 裴 叫 试 后1 个 月 内 提 出 七

＼ 、 在 驴） 收 过 程 中 发 现 奻 或不 足 或 有1员 卧 ， 技 木 等 回 题 ， 乙 力 的 负 叭安 陷 甲 力 的 要

K禾 取 补 足 更 换 或 退 货 等 处 理 扑 ＇j 施 ， 月 承 扣 由 此 及 生 们 一 切 如1] 和 损 失 。

1 、 山 ））在 乙 ）」按 合 同 规 定 交 货 和 安 裴 、 调 i武后 ， 无 吓 当 理 由 而 拖 延 桵 收 、 ！检 收 或

仆 绝 拔 收 、 吩 收II勹 ， 应 承 担 山 此而 造 成IY} 乙 方 百 桵 拟 旯

弓 、 本 坝 目1书 方 将 对 到 货 设 备 进 行 严 格 验 收 ， 乙 方 投 标 文 件 偏 离 表 中1 木 汪 明 偏 离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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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 实 际 到 货 设 备 达 不 到 招 标 叉 件 技 木 要 求 的 ， 做 驸 收 不 迪 过 处 理 ， 甲 方 有 权 单 力 面 解 除

合 同 ， 由 此 造 成 们 所 有 损 失 由 乙 方 承 担c

第 八 条 ： 杜， 后 服 务

乙 ）j承 诺 售 厒 服 务 按 照 投 标 承 诺 的 服 务 计 划 实 施 ， 包 括 培 iJI| 。

笫 几 条 ： 货 款 旧 支 付

l 合 同 饺 订 后 ， 本 项 目 在 设 备 到货 安 装 完 毕 调 试 结 束 并 最 终验 收 合 格 后 ， 甲 万 自 收

到 发 来 后7个 丁 仵I一 ］ 内 支 付 令 合 同 价 歆 的10%, 目 收 到 发 照 后 ＿个 月11厂贮包肚必余款 。

第1 条 ： 辅 助 服 务

乙 乃 应 提交 所 提 倛 货 物 的 技 术 文 件 ， 包 括 相 汹 们 每 一 套 设 备 们 中 文 技 木 文 件 ， 例 如 ：

产 品 目 忒 、 图 纸 、 橾 作 干 册 、 使 用 说 明 、 维 护 手 ilI1 和 ／ 或 服 务 指 南 。 这 些 文{'I应 包 装 好

如 同 货 物 一 起 发 运

乙 方 还 丿应 提 供 下 列 服 务 ：

（ ］ ） 货 物 的 现场 指 导 女 装 、 调 试 、 启 动 监 督 及 技 木 支 才·1f :

(2) 在 厂 豕 和 ／ 或 项 目 现 场 割 货 物1,I']指 导 安 裴 、 启 动 、 辽 苔 、 乡it护 对 甲 方 橾 仵 人 员

迸 们 培 训 。 辅 劼 服务 的 费 用 包 含 在 合 同 价 中 ， 甲 力 不 再 另 行 支 付 。

第 十 一 条 ： 质 鼠 保 证

保 修阴 为5 礼 （ 自 交 货 验 收 合格之 日 起 计 ） 。

乙 力1应 保 伲打倛 货 物 是 令 新 旧 、 木 使 用 过 的 ， 升 完 全 符 合 合 同 规 江 的 质 耸 、 规 格 和

忖 能 们 县复心 乙 方 应 保 证 贝 货 物在 廿 （佣 安 装 、 仆 ，节 使 用 和 保 养 条 什 下 ， 在 具 使 用 旯 命 期

内 何 具 有 汕 蔥 的 目 征 。 在 货 物 蛟 终 交 付 验 收 后 不 少 千 行 年 们 质 保 期 内 ， 乙 力 应 对 由

-l设 计 、 工 艺 或 材料 的 缺 陷 而 尸 牛 们 故 防 负 贞 。 保修 期 店 ， 如 孟 方 们 艾 保 修 服 务 ， 整 机

保 修 合 同价 格 为 加100 元1年套 ， 该 保 修 合 同 价 包 含 了 供万提 供 保修 服 务 所 曲 的 所 有 贤

用 ， 包 括但 个 限 丁 杏 配 ·fI 费 、 人 二I费 等 。

在 丿员 保 期 内 ， 如 果 货 物 们I贞 肮 或规 格 与 合 同 不 符 ， 或 北 实 货 物 是 有 缺 陷I们 ， 包 括 潜

在 的 缺1陷 或 使 用 不 符 合 婓 求 们 材 ｝飞 ， 甲 方 可 以 根 据 本 合 同 第1一 二 务 规 定 以 书 面 形 式 向

乙 力 提 ，I: 什 枚 捎 胞 或 系 贮 口 每 什 质 保 期 内 故 障 忖 机I ．月 间 小 得 超l」14 大 ， 勾 超 过 一 天 质

保 期 相 ）!;I延 长10 大 ． ，

乙 力 ，肛 约 心们 时 间 内 未 咄 弥 补缺 陷 ， 叩 为II}采 取 必 要 的 补 救 措 施 ． 但 其 风 险 和 费 用

1行 山 乙 力 承 担 ， 甲 力 根 据 合 同 规 定 对 乙 方 行 使 的 具 他 权 利 不 受 影 叩比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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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 条 · 补 攸 拈 施 和 哮 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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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、H-.I 力 有 权 根 据 权 威 质 械 检 测 副l 出 具 的 检 验 报 告 向 乙 方 提 出 索 赔 。

2 、 在 质 启 保 证 期 内 ， 如 果 乙 方 对 缺 陷 产 品 负 有 贞 任 而 甲 方 捉 出 索 赔 ， 乙 方 应 按 照

巾 方 同 芭 的 下 列 一 种 或 多 种 方 式 胪 决 系 赔 串 宜 ， 并 目 甲 方 可 以 收 取 乙 方 合 同总 价20％ 的

违 约 令 ·

(I) 乙 方 退 货 并 将 货 款 退 还 给 甲 力 ， 由 此 发 牛 的 一 切 费 用 和 损 失 由 乙 方 承 担 。

(2) 根 据 货 物 的 质 虽 状 况 以 及 甲 方 所 遭 受 的 损 失 ， 经 过 甲 力 及 乙 方 间 定 降 低 货 物

们 价 格 。

（3) 乙 方 应 在 接 到 甲 ）） 逌 知 后 七 人 内 负 贞 采 用 符 合 合 同 规 定 的 规 格 、 质 篇 和 性 能

裴KI,I'丿1加专 f'I 、 百ll fl和 设 备 米 更 换 有 缺 陷 （门 部 分 或 修 补 缺 陷 邹 分 ， 具 从 用 由 乙 力 负 担 。

同 时 ， 乙 ）」应 在 约 定 的 版 鹹 保 诽 期 拈 础 上 相 ）应 延 长 修 补 和 ／ 或 更 换 件 的 质 罣 保 证 期 。

＼ 、 如 果 在 甲 方 发 出 索 贮 迵 知 ） ；； 1 天 内 乙 方 术 作 答 复 ， 上 述 索 赔 应 视 为 己 彶 乙 方 接

受 。 如 果 乙 方 未 能 在 甲 刀 发 出 索 叱 迪 知 后 十 天 内 或 甲 方 同 恋 延 长 们 期 限 内 ， 按 照 上 述 规

定 的杠 何 一 种 万从 采 取 补 救 拈 施 ， 甲 方 有 权 从 炒 ｛ ！ 货 从 中 扣 除 系 赔 金 颁 ， 如 小 足 以 弥 补

甲 力1 ，办损 失 ， 甲 力 有 权 进 一 步 婓 求 乙 方 赔陷

第1 ＿ 条 ： 脰 约 延 误

I 、 乙 丿丿应 按 照 《 合 同 》 规 定 的 时 间 、 地 1.ll交 货 和 提 供 服 务 。

乙 、 在 腹 行 《 合 同 》 过 程 中 ， 如 果 乙 方 可 舱 心 刲 妨 眉 按 时 交 货 和 提供 服 务 的 情 况 时 ，

应 及11j 肖 拖 延 的 事 实 、 可 能 拖 延 的 期 限 和 现 山 逌 知 甲 万 。 甲 方 臼 收 到 乙 方 违 知 后 ． 应 尽

快 对 悄 况 进 行计 价 ， 并 伽 定 是 否 同 芒 延 长 交 货 时 间 或 延 期 提 仗 服 务 。

］ 、 如 个 行 七 拔111交 货 ， 每 延 长7 大 交 货 J ［月 ， 将 按 合 同 总 价 的0.5％ 作 为 罚 金 ， 从 未 付

饮 饮 J：贝 ＇I I Jll| ：个C

4 、 如 小 能 按II;) 完 成 安 裴 调 试 ， 旬 延 长7 人 安 裴 完 成 期 限 ， 将 按 合 同 总 价 的0. 5％ 作

为L? j 金 ， 从 未 付 款， 款 项 中 扣 除 。

第 －I 四 条 ： 不 可 抗 力

l 、 如 果 合 同各 方 因 不 可 杭 丿J 1(11 寻 玫 合 同 实1血 延 误 或4位 ）仅 行 合 同 义 务 的 话 ， 不 ｝应

该 序 拒 戌 朋 赔 伈 或 小 吨 履 行 合 同 义 务 的 贞 江 。

2 、 本 条 所述 们 “ 不 可 抗 力 ” 系 抇 那 些 双 方 个 可 预 见 、 不 可 迪 免 、 小 可 克 服 的 事 件 ，

但 个 包 括 双 丿」的 心 约 或 疏 忽 。 达 些 事 们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· 战 争 、 严 重 火 火 、 洪 水 、 台 风 、

地 凡 、 团 豖 政 策 的 小 人 变 化 ， 以 及 双 方 间 庄I,I']具 他 事 件 。

:1 、 （j_． 不 可 仇 力 中 什 及 牛 后 ， 当 串 方 的 尽 快 以 书 面 形 式 将 不 可 抗 力 的 情 况 和 原 因 通
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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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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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 队 j ． 力n 合 同各 方Ii／尽 可 能 继 红 J｛的 合 同 义 务 ， 月 积 极 寻 求 采 取 合 则 的 扒 施 ）视 行 个 受 不

IIJ.h)) 影 响I.l'丿 从 他 事 坝 。 合 同 各 ）） 应 迫 过 友 好 协 阅 在 合 理 的 时间 内 达 成进 － 步 腹 们 合 同 。

第1山 条 · 争 议 的 （旰 决

(J: '}足上 所 供 商 品 的 质 显 、 伈 后 服 务 等l、I. 『l 题 时 ， 甲 方 有 权 自桵 向 乙 方索 赔 ， 签 订 必 要

II勹 书 面 处 即 合 同 。 协 简 不 能解 决 的 ， 任 何 一 月 有 权 在 印 方 所 在地选 择 诉 讼 的 连 径解 决 。

第 寸 六 条 ： 山 约 处 理

I 、 在 印 力对 乙 万 违 约 询 采 取 的 任 何 补 救 措 施 不 受 影 响 的 情 况 下 ， 叩 方 可 在 下 列 情

况 一卜 向 乙 力 发 出 书 面疤 知 书 ， 促 出 终 仆郘 分 或 全 祁 合 同 。

(I) 乙 力 提供 （1/J 尸 品 版 柏 、 配 首 个 符 合 田 家 规 定 和 承 诺 的 标di :

（ 乙 ） 乙 ）丿没有 桉 j·卡（ 诺 的 时 间 供 货 、 维 修 或提 供 从 他 服 务 ：

（I) 乙 力 改 个 校 j权i .{,1 | | 'j 价 格 或优 惠 才签 订 合 同 ）f供 货 ：

2 、 如 果lI ！ 力 恨据I心 （ 门 规 凡 ， 终II 」／ 一个 司．； 或 邵 分 合 同 ， 中 力 可 以 依 具 认 为 迼 当1.I']

条 们 和 力 丛 购 义 与 人 交 货 物 类 似 们 货 物 ， 乙 方 应 对 购 卫 类 似 货 物 所 超 出 们 那 邧 分 女 川 负

贞 ，(II 足 ， 乙 力 应 继红执行 合 同 中 未 终 止 的 邹 分C

第1－ 匕 条 ： 合 同 軞 计 和 分 包

1和Il ）」小 先 书 面 同 芒 外 ， 乙 方 不 得 转 』和 分 包 县 ）夕 腹 行 的 合 同 义 务 。

第1八 条 合 同 生 奴

、
癸
入`
－
E
2
坟／

lI

l 、 如L心 文 们 与 本 合 同 有 不 符 乙 处 ， 以 们 利 －1印 方 f1,J 凡 准 。

乙 、 本 合 侗 经 双方1上 止 代1＼ 人 或 投 权 代 表 笭 署 ， 中 丿」及 乙 方 加 盖 印 齐； 后 牛 效3

笫I 儿 条 ： 合 同修 改

陓I ， 双 丿」处署书 加 修 改 合 同 ， 月 成 为 本 合 同 小 可 分 割II'J 一 片书 分 乙 外 ， 本 合 同 条 件 不

；1/ 台 任 何变 化 或 修 改 。

第 1 条 合 同 附 针

卜 列 文 fI与 本 合 同 具 有 同 等 让 仲 效 力 ·

1 、 i 1 1 力 的 招际 义{11 与 招 标 仆 充 又 针 ，

2 、 乙 力 投 标 文 件 ：

＼ 、 匈 标 纪 婓 和 承 诺 书 。

4 、I I1 标 ）也 知 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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丿I'(' 银·1 J :

i 1: 1」 I)lk,, J :

II 期 ： ｛十 月11

乙方 ： 品川 市华泰阮疗器械彴 限 公 付

地址 ： 浙江省 品州 巾瑞安 市 安 阳街追十 八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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